
使用逾20年以上之冷氣設備明細表

序號 保管單位 財產增加日 財產編號 品名
耐用
年限

使用年
數

品牌名稱 品牌型號 規格 使用狀態
保管人員
工代碼

保管人 購買單價 放置地點

1 傳播學院 077/06/23 501010603000000043 冷（暖）氣機 5 24.08 冷氣機 C.使用中 403994 郭乃華 38,073 大勇樓一樓其他

2 傳播學院 077/11/18 501010608000000007 冷氣送風機 5 23.67 冷氣機 C.使用中 403994 郭乃華 25,500 大勇樓一樓其他

3 傳播學院 077/11/18 501010608000000008 冷氣送風機 5 23.67 冷氣機 C.使用中 403994 郭乃華 25,500 大勇樓一樓其他

4 傳播學院 077/11/18 501010608000000009 冷氣送風機 5 23.67 C.使用中 403994 郭乃華 25,500 大勇樓一樓其他

小計 114,573

使用逾15年以上之冷氣設備明細表

序號 保管單位 財產增加日 財產編號 品名
耐用
年限

使用年
數

品牌名稱 品牌型號 規格 使用狀態
保管人員
工代碼

保管人 購買單價 放置地點

1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3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532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79,35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2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4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532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79,35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3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7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862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91,89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4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8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862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91,89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5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9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862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91,89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美國政府出版品室

6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90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862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91,89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美國政府出版品室

7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5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532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79,35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8 社資資料組 082/10/05 501010603000000186 冷（暖）氣機 5 18.75 東元 冷氣機 PW-0532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79,355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9 體育室 083/03/15 405020708B00000007 空調設備 10 18.33 日立冰水機組 C 冰水機組 CHV-2 C.使用中 100808 曾雲南 502,327 體育館一樓器材室

10 體育室 083/03/15 405020708B00000008 空調設備 10 18.33 日立冰水機組 C 冰水機組 CHV-1 C.使用中 100808 曾雲南 286,047 體育館一樓器材室

11 社資中心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51 冷（暖）氣機 5 17.33 良機 50RT 冷卻水塔 C.使用中 100508 程麟雅 27,72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地下室機械室空氣調節室

12 社資中心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52 冷（暖）氣機 5 17.33 良機 50RT 冷卻水塔 C.使用中 100508 程麟雅 27,72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地下室機械室空氣調節室

13 社資中心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53 冷（暖）氣機 5 17.33 良機 50RT 冷卻水塔 C.使用中 100508 程麟雅 27,72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地下室機械室空氣調節室

14 社資中心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50 冷（暖）氣機 5 17.33 良機 50RT 冷卻水塔 C.使用中 100508 程麟雅 27,72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調閱處理室

15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8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16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9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0560 張淑芬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一樓微縮資料及資訊檢索區

17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7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53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18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8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53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19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9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53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20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1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美國政府出版品室

21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2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美國政府出版品室

22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3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美國政府出版品室

23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4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24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5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02234 藍雪珍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25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6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W053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三樓中文叢書區

26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4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53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四樓其他

27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35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W053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28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6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29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7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86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72,16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30 社資資料組 084/03/07 501010603000000340 冷（暖）氣機 5 17.33 東元 P100532C C.使用中 114294 謝志誠 62,480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其他

31 哲學系 085/03/01 501010603000000503 冷（暖）氣機 5 16.33 東元MW1093 東元MW1093 C.使用中 102138 官靜蘭 20,667 百年樓二樓哲學系系學會辦公室

32 台史所 085/04/23 501010603000000500 冷（暖）氣機 5 16.25 東 元MW1093 東元MW1093窗型冷氣C.使用中 100606 陳文賢 20,667 百年樓四樓台史所陳文賢研究室

33 哲學系 085/04/23 501010608000000395 冷氣送風機 5 16.25 東元 mw1093 C.使用中 102138 官靜蘭 20,667 百年樓二樓哲學系學報編輯室

34 中文系 085/04/23 501010603000000495 冷（暖）氣機 5 16.25 東 元MW1093 東元MW1093窗型冷氣C.使用中 102254 吾家珍 20,667 百年樓三樓中文系器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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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保管單位 財產增加日 財產編號 品名
耐用
年限

使用年
數

品牌名稱 品牌型號 規格 使用狀態
保管人員
工代碼

保管人 購買單價 放置地點

35 宗教所 085/04/23 501010603000000499 冷（暖）氣機 5 16.25 東 元MW1093 東元MW1093窗型冷氣C.使用中 103015 蔡彥仁 20,667 百年樓四樓宗教所蔡彥仁研究室

36 外文中心 085/09/06 501010603000000389 冷（暖）氣機 5 15.75 東元 PW-0862c C.使用中 110368 李承泰 110,000 研究大樓三樓外文中心語言教室

37 總務處事務組 085/09/20 501010603000000388 冷（暖）氣機 5 15.75 自強九舍 2.3噸,具自動調溫功能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37,150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38 心理系 085/10/11 501010603000000400 冷（暖）氣機 5 15.75 日立 1對1 日立 分離式RAC-362C.使用中 101615 陳亮聿 39,000 志希樓一樓心理系團體諮商室

39 附設實小 085/10/16 501010603000000418 冷（暖）氣機 5 15.67 國際分離式CS-53A1  C冷氣機 C.使用中 100317 李炳楠 83,800 實驗小學至善樓四樓教師研討室

40 附設實小 085/10/16 501010603000000410 冷（暖）氣機 5 15.67 國際分離式CS-3BV10 冷氣機 C.使用中 100589 張玲玲 46,250 實驗小學至善樓五樓校史室

41 附設實小 085/10/16 501010603000000415 冷（暖）氣機 5 15.67 國際分離式CS-3BV10 冷氣機 C.使用中 113511 郭昭佑 46,250 實驗小學至善樓五樓校長室

42 總務處營繕組 085/11/18 501010603000000421 冷（暖）氣機 5 15.58 東元分離式MA1358BR莊敬九舍電話總機房 C.使用中 100293 潘超凡 31,000 莊敬九舍一樓總機房

43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03000000447 冷（暖）氣機 5 15.08 東元﹝含工PW1036C 10頓箱型(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101,951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4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03000000448 冷（暖）氣機 5 15.08 東元﹝含工PW1036C 10頓箱型(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101,951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5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03000000449 冷（暖）氣機 5 15.08 東元﹝含工PW1036C 10頓箱型(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101,951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6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03000000450 冷（暖）氣機 5 15.08 東元﹝含工PW1036C 10頓箱型(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101,951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7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03000000451 冷（暖）氣機 5 15.08 東元﹝含工PW1036C 10頓箱型(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101,951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8 總務處事務組 086/06/06 501010610000000035 空調系統 8 15.08 LBC-70RT﹝含避 70頓(九舍餐廳) C.使用中 100201 蕭翰園 65,000 自強九舍一樓B102廚房

49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70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2分離式(校友會)1對2分離式, 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60,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C302教室

50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71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1分離式東1大廳後. 1對1分離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32,2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1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72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1分離式東1大廳後.1對1分離式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33,8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2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1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1大廳後.1對2分離式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3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2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1大廳後.1對2分離式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4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3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1大廳後.1對2分離式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5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4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樓頂)1對2分離式, 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6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7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樓頂)1對2分離式, 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7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8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二分離式(東樓頂)1對2分離式, 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8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469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2分離式(東樓頂 )1對2分離式 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60,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59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716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2分離式東樓頂.日立1對2分離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60 公企總務組 086/07/08 501010603000000717 冷（暖）氣機 5 15.08 日立 1對2分離式東樓頂.日立1對2分離C.使用中 100397 游象錦 54,100 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三樓E312機房(東樓)

61 公企總務組 086/07/09 405020708A00000004 空調設備 8 15.08 日立 冷氣一批 C.使用中 101436 司逸陸 619,000 山南居五樓H502雙人宿舍

62 商學院 086/07/18 501010603000000473 冷（暖）氣機 5 15.08 中興 (12000BTU220v C.使用中 102448 鄭秀真 18,183 商學院十二樓其他

63 商學院 086/07/18 501010603000000474 冷（暖）氣機 5 15.08 中興 (24000BTU220v C.使用中 102448 鄭秀真 29,754 商學院十二樓其他

小計 5,02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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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1.9.4

校名
公費及獎勵

金預算(A)

學雜費淨收

入(B)

公費與學雜

費比率

(C=A/B)

補助費(D)
學雜費與補助費

(E=B+D)

公費與學雜費加

補助費比率

(F=A/E)

政治大學 230,000 901,611 25.51% 1,497,766 2,399,377 9.59%

台灣大學 480,000 1,691,000 28.39% 4,372,161 6,063,161 7.92%

交通大學 196,169 770,000 25.48% 1,381,695 2,151,695 9.12%

成功大學 241,803 1,077,300 22.45% 2,431,637 3,508,937 6.89%

陽明大學 83,966 247,753 33.89% 798,330 1,046,083 8.03%

清華大學 158,236 546,555 28.95% 1,290,602 1,837,157 8.61%
單位：千元

1.資料來源：(A)與(B)金額係來自各校公開財務報表；(D)金額係為會計室建議擷取各校財務報表「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學雜費淨收入為「學雜費收入」扣除「學雜費減免」。

表一：100年度各大專院校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預算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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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1.9.4

校名
公費及獎勵金

預算(A)

學雜費淨收入

(B)

公費與學雜

費比率

(C=A/B)

補助費(D)
學雜費與補助

費(E=B+D)

公費學雜費加

補助費比率

(F=A/E)

政治大學 232,000 902,388 25.71% 1,522,516 2,424,904 9.57%

台灣大學 503,000 1,694,155 29.69% 4,427,027 6,121,182 8.22%

交通大學 258,169 770,800 33.49% 1,393,777 2,164,577 11.93%

成功大學 292,000 1,076,300 27.13% 2,464,339 3,540,639 8.25%

陽明大學 72,881 261,086 27.91% 821,614 1,082,700 6.73%

清華大學 158,236 553,549 28.59% 1,297,796 1,851,345 8.55%
單位：千元

1.資料來源：(A)與(B)金額係來自各校公開財務報表；(D)金額係為會計室建議擷取各校財務報表「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學雜費淨收入為「學雜費收入」扣除「學雜費減免」。

表二：101年度各大專院校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預算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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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1.9.4

校名 100年分配數 101年分配數 102年擬分配數*

學務處 134,800 119,416 105,216

教務處 13,200 16,744 16,744

國合處 9,500 8,740 8,740

教發中心 7,500 6,900 6,000

合計 165,000 151,800 136,700
單位：千元

*102年擬分配數係為101年4月20日「102年度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之預算編列研商會議」初步決議。

表三：本校100-102年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預算分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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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1.9.4

年度
研究生助學

金(A)

學生公費及獎

助學金分配數

(B)

研究生助學金佔

學生公費及獎助

學金比率(C=A/B)
學雜費淨收入(D)

研究生助學金佔學雜費比率

(E=A/D)

100年度 73,230 165,000 44.38% 901,611 8.12%

101年度 62,772 151,800 41.35% 902,388 6.96%

102年度註 50,218 136,700 36.74%
單位：千元

表四：100-102年度本校研究生助學金預算相關統計

註：1、102年度擬分配數係經101年4月20日「102年度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之預算編列研商會議」初步決議。

        2、在研究生助學金預算日趨刪減趨勢下，學務處擬邀請各系所研商，並懇請各系所努力自籌部分助學金，以彌補此一預算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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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募款籌措經費興建工程基本原則(草案) 

 一 O一年九月二十四日 第六屆第八次校基會 

 

第一條 依據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六屆第七次會議決議辦理。 

第二條 本校募款籌措經費之興建工程經費，校務基金依工程類別訂定不同比

例支應。工程類別及校務基金支應經費比例如下： 

（一） 基礎工程類：校務基金支應 100％，如：圖書館、體育館、藝文中

心、通識教育大樓、下水道工程。 

（二） 發展性工程類：校務基金支應 40％ ，如：學院院館、研究總中心、

藝文水岸電梯。 

（三） 自償性工程類：校務基金不予支應，如：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

公企中心。 

第三條 募款籌措經費興建工程之細部規劃與招標動工時機，在校務基金穩健

經營原則下，依校務發展需求與個案實際狀況，逐案審酌訂定募款或

募款承諾金額應到位之比例。 

第四條 本校興建工程案需有嚴謹之財務規劃及整體性評估報告。 

第五條  凡本校一億元以上之興建工程案，需提報校務會議審議。 

第六條 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由校長發佈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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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 屆第 4 次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8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 2 會議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林委員碧炤､蔡委員連康､林委員月雲､邊委員泰明､  周委員麗芳､      
陳委員文賢､周委員玲臺（請假）、臧委員國仁（請假）､劉委員小蘭､ 
陳委員小紅（請假）､方委員嘉麟､馮委員朝霖､許委員淑芳 

列席： 沈維華、鄭關平、修慧蘭、姚建華、陳源宗、陳超明、林啟聖、紀茂嬌、 
廖瑞銘、蕭淑恩、賴怡瑩、程燕玲、劉吉軒、陳淑芬、郭明政、王淑玲、 
張上冠、林慶泓、蔡素枝、周明竹、張秀真、郭美玲、曾淑玲、陳義君 

紀錄： 黃雅琪  
 

 節 錄  

丙、討 論 事 項   

 
第 1 案（詳附件 1-1-~4）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    由：為提升競爭力並辦理國際頂尖一流大學法學院，本校委託楊炳

國建築師事務所辦理法學院館興建可行性評估與先期規劃期末報告乙案，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法學院近幾年師生人數激增，致原有與其他教學單位共用之狹小空間不敷使

用。 

二、為改善本院師生研究、教學之學習空間，本院擬配合校方現有土地「政大化

南校區（第三種住宅區）」興建，提出空間改善計畫。 

三、本案現委託楊炳國建築師事務所協助進行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簡報

檔如附件），並已於 5 月 21 日校園規劃暨興建委員會「校園規劃及景觀小

組」、6 月 9 日第 103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會議專案報告，並依校長暨副

校長、總務長裁示修正後，完成正式期末報告書【詳如附件 P.1-2~4】，預估

總經費為新台幣 7億 9,934 萬 9,496 元整。 

《建築師事務所報告》 

經與法學院討論後以調整本案空間面積，計興建地上層 3,852 坪及地下停

車場 2,017 坪共 5,869 坪量體,另依 99 年中央政府房屋建築標準，重新核

算工程概算為 6 億 7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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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報告》 
1.法學院學生現接近 1,300 名及 10 年後面臨對岸法學院競爭急迫需要空

間。 

2.目前本案僅就土地使用規劃討論，下一波才是建物規劃 ，58 號畸零地

部分已跟地主達成換地協議，48 地號為 4樓職務宿舍公寓因使用年限未

到，先擱置以後再解決。 

3.關於經費方面本院會努力向外界爭取經費補助。 

《委員提問及意見》 

1.希望建築師將 48 號畸零地未來使用性一併考量規劃，但以分期方式進

行，第一期法學院館興建第二期為學校使用區塊。 

2.本案興建期程還有 6～7 年時間，若與成大､中興､中正三校合作於南

台灣找地興蓋一所很大的法學院，比使用本校有限空間或許有更大發展

空間；此方案不知是否可行供各位委員參考。 

3.本案右下角畸零地部分本次若不一次考量，將來就真的會成為本校畸零

地難以利用。 

《主席指示》 

1.協助法學院儘快建立獨立院館是本校基本方向，若法學院館空間解決社

科院空間也能獲得抒解。 

2.教育部構想書審查的 2個關鍵點：1）需求分析：希望法學院協助總務處

作更多說明，2）基地分析：包含畸零地及鄰近校舍規劃都需清楚說明，

才能節省公文往返時間。 

3.以學校現有財務狀況，興建及內裝至多只能由校務基金補助 40％，若教

育部補助不足 60％部分由法學院自籌經費。 

決     議: 

1.請總務處與法學院準備報部構想書，並強化需求分析及基地分析二項內

容，於 1 個月內報部。 
2.未來校務基金至多支應 40％即 2.68 億元，其餘 60％申請教育部補助，補

助不足部分由法學院自籌；內裝部分亦同比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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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6 樓簡報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林委員碧炤、蔡委員連康、朱委員美麗、邊委員泰明、周委員麗芳、許委

員淑芳、劉委員宗德、孫委員振義、張委員卿卿、陳委員明進、許委員文

耀、林委員啟屏（請假）、李委員明（請假）、李委員明昱（請假） 

列席：徐主秘聯恩、沈維華、鄭關平、鄭惠美、林啟聖、廖澺蒼、程燕玲、莊涵

淇、賴怡瑩、簡正一、程燕玲、周明竹、張秀真、郭美玲、林娟綾、蔡繡

如、李靜華、林家興、蘇柏宇（請假） 

記錄：李純忻 
 

 節 錄  

 

丁、臨  時  動  議   
第 1 案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   由：提請校方同意先行墊付興建「法學院館」部分經費乙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年 5 月 3 日臺高（三）字第 1000072102 號函（如附件一）辦理。 

二、依據 98 年 8 月 17 日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屆第 4 次會議紀錄決議（如附

件二），本案未來校務基金至多支應 40％即 2.68 億元，其餘 60％申請教育部補

助，補助不足部分由法學院自籌，內裝部分亦同比例辦理。 

三、依據 99 年 10 月 21 日由本校總務長主持之「法學院館興建可行性評估及規劃構

想案教育部審查意見研商會議紀錄」會議決議，本興建案工程經費預估為 5.5 億

元，其中 2.4 億元由本校校務基金支應、1.6 億元由本院負責分期募款籌措，1.5

億元則向教育部爭取。 

四、今教育部來文函示，該部業已原則同意受理該構想書，惟因該工程補助款需俟

105 年度後方能逐年回補，故擬請校方同意先行墊付，俾利本案後續相關業務之

進行。 

 
 
決     議: 
1. 法學院做到以下查核點始可同意： 
（1）於三個月內（即正式上網徵求建築師的規劃設計的前置工作期間）完成： 

法學院募款計畫書，且得到全院的同意，由全院老師共同背書，並正式成立募

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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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學院要在 102 年達成 8000 萬元的募款承諾書，學校才會進行發包興建工程。 
2. 請總務處在三個月內上網徵選建築師前置工作，應俟法學院確定完成募款計畫

書，始可上網徵求。 
3. 本案預計 102 年 6 月左右發包，並預期於 104 年 5 月校慶時正式落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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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 屆第 5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11 月 08 日﹝星期二﹞14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二會議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林委員碧炤、蔡委員連康(請假)、邊委員泰明、朱委員美麗、 
魏委員如芬、苑委員守慈、孫委員振義、陳委員明進、劉委員宗德、

李委員明昱、許委員文耀、張委員卿卿(請假)、林委員啟屏(請假)、 
李委員明(請假) 

列席：徐主秘聯恩、郭明政、樓永堅、葉玲鈺、賴怡瑩、蕭淑恩、沈維華、

鄭關平、蕭翰園、林啟聖、吳俊炫、黃子芸、白中琫、林怡君、 
俞孟芝、鄭玲君、陳永安、張君豪、高慧敏、任怡心、陳姿蓉、 
周明竹、郭美玲、林娟綾、蔡繡如、李靜華、林家興（請假）、 
蘇柏宇（請假） 

紀錄：李純忻 

 

 節 錄  

 

丙、臨 時 動 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商學院、公企中心 
案    由：有關本校公企中心改建案，提請  討論。（詳附件 11） 

說  明： 
一、 本案依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100 年 10 月 19 日第 114 次會議決議

通過。 

二、 本案徵得商學院校友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承諾捐贈地上建物的

60%，估計為新台幣五至六億元；捐款金額尚不足改建所需經費，仍

須由校方借款籌建。 

三、 有關細部規劃資料，請詳見簡報。 

決  議： 
一、 本案以兩案併陳方式再送校務會議討論： 

第一案：公企中心建築物完全拆除。 

第二案：公企中心建築物僅拆除東、西樓而保留中樓。 

二、 部分資料需再加強說明的地方如下： 

1. 以坪數為單位，列出產生收入的相對應面積位置。 

2. 相關圖表或表述中，若涉及使用面積，應清楚表示是指實際使用

面積或含公共空間，且面積的計算基礎應前後一致。 

3. 估算改建後每一年的損益、現金收入、現金支出及還款金額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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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後續維修費用亦應納入考量，並請兩位會計專家委員協助。 

4. 建築物拆除成本與報廢產生的損失也需一併計入建造成本中。 

二、 建造成本高與材質之相關性及所產生之效益，應說明清楚。 

三、 開挖地下四樓停車場產生之效益及增加之成本，應說明清楚。 

四、 依本校接受捐贈致謝辦法規定，信義房屋於捐贈分配商學院無償使

用之空間範圍內得享有命名權，本校亦將於公共藝術建物週邊擇地

立牌表達感謝捐款之意。另五百坪空間是否含公共空間應說明清

楚，並僅能作為教學及研究用途。其他使用公企中心場地依該中心

收費規定辦理。 

五、 請商學院與周董事長確認捐款撥進本校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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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募款興建工程
背景簡報

1.可用建設資金分析

2.本校募款興建工程原則

3.本校募款興建工程現狀

4.本校近2年募款情形

1

可用建設資金分析表
金額單位：千元

年度
折舊
(A) 

短絀數
(B) 

自有
建設資金

(C)=(A)-(B) 

教育部補助
資本門

(不含專案補助)
(D) 

可用
建設資金

(E)=(C)+(D) 

非自償性建設
(不含專案補助

及募款)
(F) 

可用建設資金
餘額

(G)=(E)-(F) 
( ) ( )

96年 324,393 51,123 273,270 170,000 443,270 251,103 192,168 

97年 370,886 164,497 206,389 171,312 377,701 270,799 106,902 

98年 409,029 71,074 337,955 173,112 511,067 286,118 224,949 

99年 431,179 154,552 276,628 148,112 424,740 276,770 147,969 

100年 430,501 234,173 196,328 141,349 337,677 223,464 114,212 

2

小計 1,965,988 675,419 1,290,570 803,885 2,094,455 1,308,254 786,200 

101年 448,902 127,678 321,224 136,848 458,072 186,293 271,779 

102年 454,890 183,833 271,057 87,048 358,105 188,951 169,154 

103年 123,484 
104年 39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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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性建設（含募款財源建設）
金額單位：千元

年度
自償性建設

（含募款財源）
說明

96年 2,444 
97年 3,880 

98年 96,527 1.第二學人宿舍及國際學生暨研究生宿舍興建工程(i-house) 49,557千元
2.學生宿舍整修工程42,542千元

99年
231,981 

1.第二學人宿舍及國際學生暨研究生宿舍興建工程(i-house) 172,044千元
2.學生宿舍整修工程51,930千元

100年 676,470 1.自強十舍649,828千元
2.學生宿舍整修工程18,540千元

小計 1,011,302 

101年 468,353 
1.自強十舍232,737千元 2.研究總中心96,644千元
3.第二學人宿舍及國際學生暨研究生宿舍興建工程(i-house) 43,572千元

3

68,353 ( ) ,
4.學生宿舍整修工程95,400千元

102年 69,200 1.南苑改建學人宿舍興建工程60,000千元
2.學生宿舍整修工程9,200千元

103年
288,137 

1.研究總中心178,150千元
2.南苑改建學人宿舍興建工程109,987千元

104年
以後 2,221,041 

1.公企中心改建1,443,200千元(其中6億元由募款支應)
2.書院宿舍中，宿舍、公共服務空間及空橋597,842千元
3.法學院館180,000千元（募款）

• 非自償性建設

–財務穩健

• 自償性建設（含募款）

–金額日增，務必定期監控

• 每半年於校基會進度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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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募款興建工程原則

• 98年8月17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5屆第4次會議

決議：關於法學院館興建工程 本校校務基決議：關於法學院館興建工程，本校校務基
金至多支應40％，其餘60％申請教育部補
助，不足部分由法學院自籌；內裝部分同
比例辦理。

• 100年5月與101年3月教育部兩度來文：該部同意
本校法學院館興建構想書，工程補助款俟
105年度以後，依計畫進度及整體教育預算
逐年回補。

5

本校募款興建工程原則

• 基礎工程：校務基金支應100％
– 如：圖書館、體育館、藝文中心、下水道工程、
通識教育大樓

• 發展性工程：校務基金支應40％
– 如：學院院館（法、理、傳播）、藝文水岸電梯、
研究總中心研究總中心

• 自償性工程：校務基金不予支應
– 如：學生宿舍、教職員宿舍、公企中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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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募款興建工程一覽表

單位：千元 101/06/20

校務基金 單位自籌 補助 募款
工程經費

校務基金
出資比例

募款比例

工程名稱
校務基金
(A) (40%)

單位自籌
(B) 

補助
(C) 

募款
(D) 

(E)=
(A)+..(D) 

出資比例
(F)=

(A)/(E) 

(G)=
(D)/(E) 

1.藝文水岸電梯 24,608 24,608 0% 100%

2.法學院館 220,000 150,000 180,000 550,000 40% 33%

3.公企中心改建 843,200 600,000 1,443,200 0% 42%

4.理學院大樓
200,000 300,000 

預估
500,000

40% 60%

5.傳播學院大樓
200,000 300,000

預估
500,000

40% 60%

7

一、以法學院大樓為例

1.100年5月27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第6屆第3次

會議決議略以 法學院在102年達成8000萬元會議決議略以，法學院在102年達成8000萬元
的募款承諾書，學校才進行發包興建工程。

2.依100學年度第三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則法
學院要募款達到9000萬元才能進行細部規
劃設計 1億8000萬元全數到位後才能發包劃設計，1億8000萬元全數到位後才能發包
動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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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學院大樓工程目前執行進度：

• 已執行可行性研究 (70萬元)

• 101年6-12月規畫構想書報部(150萬元)

經費稽核委員會：9,000萬元到位,

• 102年1-6月細部設計(800萬元)

• 102年7-12月申請建照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8,000萬元承諾書

經費稽核委員會：1億8000萬元到位

• 103年1-3月發包
• 103年5月開工
• 105年5月落成（配合教育部預算編列）

9

二、以公企中心為例

1.依捐贈協議書，捐款6億元係依改建工程預計
施工期限分年平均捐贈，或依工程實際需求狀施工期限分年平均捐贈，或依工程實際需求狀
況進行調整，並非一次到位。

2.依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則與捐贈協議書不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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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論：

有關募款興建工程，經費稽核委員會之

決議與本會決議不一致，並影響法學

院館、公企中心，與後續院館建設，

提請討論。提請討論。

11

本校近兩年募款統計

民國99年 （出納組：現金基礎）

單位別 金額 筆數單位別 金額 筆數

秘書處 23,374,441 217

院系所捐款 19,393,700 324

社團、行政單位 4,082,905 44

其他 137,043 23

合計 46,988,089 6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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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金額 筆數

本校近兩年募款統計

民國100年 （出納組：現金基礎）

單位別 金額 筆數
秘書處 29,282,104 536

院系所捐款 21,857,939 511

社團、行政單位 2,458,388 50

其他 1,254,630 25

合計 54,853,061 1,122

13

100年 秘書處捐款統計

金額 筆數
薪傳獎學金 3,034,070 145, ,

創造力講座 585,534 19

曙光計畫 412,585 7

廖風德獎學金 1,000,000 1

思源基金會 13,000,000 2

其他獎學金 1 373 493 18其他獎學金 1,373,493 18

其他捐款 716,342 19

藝文水岸電梯 9,160,080 325

小計 29,282,104 5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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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1.00 前置作業費 1 226,090 226,090            

2.00 消防工程 1 400,000 400,000            

3.00 隔間/天花/門窗工程 1 1,595,050 1,595,050         

4.00 固定木作/玻璃/金屬/石材工程 1 3,468,100 3,468,100         

5.00 壓克力工程 1 377,250 377,250            

6.00 油漆/壁紙/地板/窗簾工程 1 1,916,900 1,916,900         

7.00 水電/空調工程 1 1,699,450 1,699,450         

8.00 照明燈具工程 1 303,120 303,120            

9.00 其他工程 1 90,000 90,000              

10.00 設計監管費 (5%) 1 503,798 503,798            

Total NT 10,579,758$  

vat NT 528,988$       

付款方式：現金及現金支票方式Payments : cash& cash check Total NT 11,108,746$  

業主確認章by client／日期date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PS:此報價未列項目不含傢俱

 

核准／日期d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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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00 前置作業費

公共區域保護工程 53 坪 280 14,840            

全區放樣工資 2 工 3,500 7,000               

地坪原有面材打鑿敲除 75 坪 930 69,750            

原有天花拆除 12 工 3,500 42,000            

原有壁面裝飾物拆除 6 工 3,500 21,000            

原有門窗拆除 5 工 3,500 17,500            

舊有家具搬運指定位置 4 工 3,500 14,000            

垃圾清運 10 車 4,000 40,000            

小計 226,090                   

2.00 建築師送審/消防工程

室內裝修審查簽證 1 式L.S. 170,000 170,000          

建築物立面變更審查簽證 1 式L.S. 80,000 80,000            

消防圖說設計審查 1 式L.S. 15,000 15,000            

消防設備技師簽證 1 式L.S. 15,000 15,000            

消防竣工查驗 1 式L.S. 30,000 30,000            

消防設備工程 1 式L.S. 90,000 90,000            

小計 400,000                   

3.00 隔間/天花/門窗工程

隔間

會議廳弧形隔間雙面單層12mm石膏板 地板到天花板65mm骨料

+2"60K岩棉
55 M2 900 49,500            

會議廳隔間雙面單層12mm石膏板 地板到天花板65mm骨料+2"60K

岩棉
80 M2 850 68,000            

會議廳隔間單面單層12mm石膏板 地板到天花板65mm骨料+2"60K

岩棉
108 M2 700 75,600            

會議廳隔間雙面單層12mm石膏板 倒吊65CM到天花板65mm骨料

+2"60K岩棉
6 M 800 4,800               

大廳隔間單面單層12mm石膏板 地板到天花板65mm骨料+2"60K岩

棉
41 M2 700 28,700            

梯廳過廊隔間雙面單層12mm石膏板 地板到天花板65mm骨料

+2"60K岩棉
35 M2 850 29,750            

天花

會議廳暗架天花板新作 495 M2 850 420,750          

會議廳L型間接照明暗架天花 142 M 1,000 142,000          

會議廳後場新設明架耐燃天花板 50 M 700 35,000            

雨遮入口新設造型層板 30 M2 850 25,500            

上項面貼塑鋁板 30 M2 1800 54,000            

大廳新設暗架天花板(含梯廳過廊) 120 M2 850 102,000          

門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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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會議廳木作入口雙開大門+五金另件 2 set 30,000 60,000            

會議廳內木作門片+五金另件 6 set 18,000 108,000          

會議廳木作主牆隔間隱藏門+五金另件 2 set 18,000 36,000            

會議廳10mm強化玻璃旋轉門 205 才 250 51,250            

上項五金另件(夾具.轉軸.絞鍊.邊條) 5 set 9,000 45,000            

10mm玻璃隔間收邊工資 3 工 3,500 10,500            

玻璃造型卡典西德 205 才 90 18,450            

大廳玻璃自動門(含紅外線自動感應組) 1 set 35,000 35,000            

大廳入口10mm強化玻璃 205 才 250 51,250            

大廳大門不銹鋼亮面門框架 106  尺 1,000 106,000          

上項五金另件(夾具.轉軸.絞鍊.邊條) 2 式L.S. 10,000 20,000            

大廳梯廳(樓梯下儲藏室)木作隱藏門片+五金另件 1 set 18,000 18,000            

小計 1,595,050                

4.00 固定木作/玻璃/金屬/石材工程

固定木作

會議廳主要造型弧型牆面貼漆板(含表面處理) 112 尺 4,000 448,000          

上向活動軌道五金另件(手動) 1 式 50,000 50,000            

會議廳壁面8mm梧桐風化板(含密底板打底) 75 尺 5,000 375,000          

會議廳壁面造型木格柵(面貼木皮) 50 尺 4,000 200,000          

會議廳內側造型壁布牆面木心板打底骨架 1 式 10,000 10,000            

會議廳外側展示造型牆面內嵌漆板(含表面處理) 34 尺 2,800 95,200            

會議廳造形木作窗邊矮櫃(面貼木皮) 93 尺 5,000 465,000          

會議廳木作固定矮櫃+含五金另件 32 尺 6,000 192,000          

會議廳木作固定收納高櫃+含五金另件 37 尺 7,000 259,000          

會議廳天花投影布幕盒(面貼美耐板) 50 尺 1,500 75,000            

大廳兩側造型牆面內嵌漆板(含表面處理) 30 尺 3,000 90,000            

大廳兩側造型牆面木心板打底骨架 1 式 15,000 15,000            

梯廳過廊牆面面封漆板內嵌鋁條 140 尺 2,500 350,000          

會議廳投影機升降機開口 1 式 8,000 8,000               

玻璃/金屬/石材

會議廳柱面內嵌茶鏡 392 才 250 98,000            

上項亮面不銹鋼邊框 64 M 600 38,400            

會議廳外側展示造型牆面內嵌灰鏡 483 才 250 120,750          

上項收邊方管鋁條 66 M 500 33,000            

會議廳沉浸式布幕不鏽鋼毛絲面收邊條 16 M 600 9,6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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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大廳造型牆面10MM烤白玻璃+5mm透明壓克力佈告欄 96 才 500 48,000            

上項化妝螺絲 32 組 150 4,800               

大廳兩側造型牆面面貼灰鏡 66 才 250 16,500            

大廳造型牆面收邊鋁件 26 M 500 13,000            

大廳兩側造型牆面不鏽鋼毛絲面框 2 set 15,000 30,000            

梯廳背投影牆烤漆玻璃 65 才 400 26,000            

梯廳銀狐石導V角 178 才 1,200 213,600          

上項收邊亮面不鏽鋼條(含木作部分收邊) 42 M 600 25,200            

大廳柱面外包灰鏡 225 才 250 56,250            

上項亮面不鏽鋼條收邊 76 M 600 45,600            

雨遮柱面面貼60*30cm拋光石英磚 11 坪 3,000 33,000            

上項貼補工資 11 坪 2,200 24,200            

小計 3,468,100                

5.00 壓克力工程

會議廳壓克力造型天花 1020 才 250 255,000          

上項固定五金(含吊架) 520 組 150 78,000            

會議廳造型牆面壓克力板 105 才 250 26,250            

上項收邊L型鋁條 30 M 600 18,000            

小計 377,250                   

6.00 油漆/壁紙/地板/窗簾工程

會議廳暗架天花板批土磨平刷漆一底二度 495 M2 400 198,000          

大廳暗架天花板批土磨平刷漆一底二度 120 M2 400 48,000            

雨遮舊有天花批土磨平噴石頭漆一底二度 90 M2 550 49,500            

會議廳梧桐風化木噴漆 60 尺 1,500 90,000            

會議廳全區窗簾盒批土刷漆 72 M 450 32,400            

會議廳牆面繃布含鋁條收邊 194 碼 400 77,600            

會議廳壁面批土面貼防焰壁紙 240 M2 450 108,000          

會議廳不鏽鋼毛絲面踢腳 16 M 500 8,000               

大廳不鏽鋼毛絲面踢腳(含梯廳過廊) 80 M 500 40,000            

會議廳全區踢腳 200 M 90 18,000            

會議廳後場及兩側PVC超耐磨地板 71 坪 1500 106,500          

會議廳內區地毯 85 坪 4000 340,000          

上項貼補工資 275 M2 100 27,500            

大廳梯廳過廊地坪面貼80*80cm拋光石英磚 63 坪 4500 283,500          

上項貼補工資 63 坪 2500 157,500          

雨遮新設碳化木+打鑿石面地坪 21 坪 8000 168,000          

上項貼補工資 21 坪 1000 21,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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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會議廳全室遮光捲簾 1245 才 80 99,600            

室內蛇行簾 30 碼 1,100 33,000            

上項軌道 36 尺 300 10,800            

小計 1,916,900                

7.00 水電/空調工程

動力設備

電力開關箱整理(若動力不足另行報價) 1 式 10,000                     10,000            

照明設備

220V照明幹線 16 回 4,000                        64,000            

燈具T5-TBAR 14W*4管線安裝 10 組 650                           6,500               

T5層板燈管線安裝 568 組 250                           142,000          

LED軟條層板燈管線安裝 10 組 800                           8,000               

15.5平崁筒燈管線安裝 44 組 650                           28,600            

9.5投射燈管線安裝 39 組 650                           25,350            

開關面板配管開孔安裝(星光) 1 式 35,000                     35,000            

弱電設備

電源插座幹線 18 回 4,800                        86,400            

電源插座面板管線安裝 78 組 750                           58,500            

網路插座面板管線安裝 38 組 2,600                        98,800            

資訊主機一次側管線 1 式 4,000                        4,000               

牆面地面打鑿埋管 1 式 40,000                     40,000            

空調設備

氣冷冰水機 1 組 387,000                   387,000          

吊隱式冷風機1600CFM 2 組 12,500                     25,000            

吊隱式冷風機1400CFM 3 組 10,500                     31,500            

吊隱式冷風機1200CFM 3 組 9,600                        28,800            

吊隱式冷風機800CFM 3 組 6,200                        18,600            

吊隱式冷風機600CFM 1 組 5,400                        5,400               

膨脹水箱20L 1 組 2,000                        2,000               

設備搬運安裝 1 式 15,000                     15,000            

鍍鋅鐵管.保溫管.PVC排水管另件 1 式 120,000                   120,000          

管路筏類元件 1 式 25,000                     25,000            

吊架支撐 1 式 10,000                     10,000            

配管.保溫工資 1 式 105,000                   105,000          

F/C集風箱.出風口.出風箱.軟管 1 式 130,000                   130,000          

空調用動力開關箱 1 式 4,5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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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編號： 101-0829

工程名稱： 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整建案

工程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台       照： 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ITEM SCOPE OF WORK QUANTITY RATE TOTAL REMARKS

原砌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冰水機電源 1 式 57,000                     57,000            

F/C電源.控制.水流板.溫控設備 12 台 7,500                        90,000            

機電設備五金另件 1 式 25,000                     25,000            

機電設備運雜費 1 式 12,500                     12,500            

小計 1,699,450                

8.00 照明燈具工程

T5層板燈:120CM 488 組 350 170,800          

T5層板燈:90CM 72 組 350 25,200            

T5層板燈:30CM 8 組 350 2,800               

T-BAR燈具 T5*4 10 組 1,200 12,000            

9.5投射燈 39 組 280 10,920            

15.5平崁筒燈 44 組 350 15,400            

LED軟條層板燈 440 尺 150 66,000            

小計 303,120                   

9.00 其他工程

施工中清潔 12 worker 3,000 36,000            

施工中廢料清運 4 car 3,500 14,000            

完工細部清潔 1 式L.S. 40,000 40,000            

小計 90,000                      

6

第 6 頁，共 9 頁



 

後棟一樓整修         

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其他說明 

大廳與後棟一樓室內設計與

裝修 
  11,108,536 11,108,536   

互動展示會場傢俱 1,100,000   1,100,000 椅子 200 張，桌子 50 張 

雜支 20,000   20,000  

小計 1,120,000 11,108,536 12,228,536   

後棟二樓基礎整修       

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其他說明 

更換 T5 燈具 310,000 310,000
後棟 2樓(整組更換,含燈具

及燈管), 共 210 座         

厠所整修 1,020,000 1,020,000 3 至 4 樓 

漏水防水、壁癌處理及油漆 120,000 120,000   

微縮區隔間 542,000 542,000 後棟 2 樓 

傢俱設備 83,280 83,280 微縮櫃 

2 樓前後棟隔門  130,000 130,000 木作雙開門組含門框 

監視系統新增暨移機拆除安

裝工程 
11,000 11,000   

電梯整修工程 1,048,000 1,048,000   

窗簾 158,900 158,900 遮光捲簾 

地板清潔 10,500 10,500   

雜支 50,000 50,000   

小計 660,400 2,823,280 3,483,680   

建物排水設施改善 

改善排水系統工程   3,000,000 3,000,000

挖開表層，加排水層以利導

水，工程內容: 

1.挖填土 

2.鋪設排水導水層 

3.埋設 RC 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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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裝抽水機及水管 

小計 0 3,000,000 3,000,000   

合計 1,780,400 16,931,816 18,7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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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小計 其他說明

更換T5燈具 600,000 600,000

後棟3-4樓(整組更換,

含燈具及燈具),共420

座

2至3樓及3至4樓樓梯平

台整修
 220,000 220,000

漏水防水、壁癌處理及

油漆
240,000 240,000 後棟3-4樓

服務櫃檯 360,000 360,000 後棟2-4樓 ,3座

入口大門更新及意像設

計
320,000 320,000

後棟3-4樓前後棟區隔

處(含兩側樓梯門扇)

窗簾 280,000 280,000 3-4樓遮光捲簾

外牆玻璃清洗 40,000 40,000 後棟2-4樓

地板清潔 20,000 20,000 後棟3-4樓

雜支 18,000 18,000

小計 1,198,000 900,000 2,098,000

閱覽桌椅及辦公椅 380,961 380,961 共同供應契約傢俱

安全系統 520,000 520,000

小計 900,961 900,961

合計 1,198,000 1,800,961 2,998,961

傢俱設備

後棟三、四樓基礎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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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 

條文修正對照表 

 

 

新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點 依據「國立政治大

學行政人員辦理 5項自籌

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

則」第九條，特訂定本要

點。 

第一點 依據「國立政治大

學行政人員辦理 5項自籌

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

則」第十條，特訂定本要

點。 

依據條文修改為第九條 

第二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

心（以下簡稱公企中心）行

政人員辦理場地設備管

理、推廣教育、建教合作，

並爭取標案及公民營機構

委託訓練等業務，需長期超

時工作並於日夜間及週末

假日輪班值勤，為保障同仁

合理勞動權益，並鼓勵同仁

創收，得核發工作酬勞。 

第二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

心（以下簡稱公企中心）行

政人員辦理場地設備管

理、推廣教育、建教合作，

並爭取標案及公民營機構

委託訓練等業務，需長期超

時工作並於日夜間及週末

假日輪班值勤，為保障同仁

合理勞動權益，並鼓勵同仁

創收，得核發工作酬勞及績

效獎金。 

文字修正：「績效獎金」改

為「工作酬勞」 

第三點 本要點之經費來源

包括捐贈收入、場

地設備管理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建

教合作收入、投資

取得之收益等 5項

自籌收入。 

 新增修文 

訂定經費來源 

第四點 公企中心行政人

員每月工作酬勞

發放總額上限如

下： 

一、編制內職

員、駐衛警、

技工及工友

依教育部規

定以不超過

第三點 公企中心行政人

員每月工作酬勞

發放原則及總額

上限如下： 

一、編制內職

員、駐衛警、

技工及工友

依教育部規

定以不超過

1.依「國立政治大學編制內

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年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

員辦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

支領工作酬勞支應原則」第

七條修定 

2. 因應工作評價制度實

施，工作酬勞固定發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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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加給 60%

為上限；駐衛

警、技工、工

友加值班費

不在此限。 

二、助教以不超

過學術研究

費 60%為上

限。 

三、約用人員以

不超過本薪

60%為上限。 

 

專業加給 60%

為上限；駐衛

警、技工、工

友加值班費

不在此限。 

二、助教以不超

過本俸 60%為

上限。 

三、約用人員以

不超過本薪

60%為上限。 

工作酬勞發放依年資、工作

評價及其前一年度工作考

績，以專業加給、薪俸或本

薪之 5%至 45%，由中心主任

核發之。 

已納入工作評價。 

第五點 公企中心為鼓勵

同仁積極辦理業

務，工作績效考核

除依據本校平時

考核或年度考核

考評結果外，符合

下列情形之一

者，核發工作酬

勞： 

一、班級經營、輔

導學員卓有

績效或有盈

餘者。 

二、辦理會議服

務或研究計

畫提高中心

聲譽或有盈

餘者。 

三、承接標案、委

辦案或專案

計畫成效卓

著或有盈餘

第四點 公企中心為獎勵

同仁積極辦理業

務，工作績效符合

下列情形之一

者，核發績效獎

金： 

一、班級經營、輔

導學員績效

良好且有盈

餘者。 

二、辦理會議服

務或研究計

畫提高中心

聲譽且有盈

餘者。 

三、承接標案、委

辦案或專案

計畫成效卓

著且有盈餘

者。 

四、增加場地租

借收入挹注

一、訂定績效考評標準 

二、文字修正：「績效獎金」

改為「工作酬勞」 

第 2 頁，共 17 頁



3 

 

者。 

四、增加場地租

借收入挹注

中心財源者。 

五、服務品質或

後勤支援表

現優異者。 

六、其他特殊貢

獻者。 

中心財源者。

五、服務品質或

後勤支援表

現優異者。 

六、其他特殊貢

獻者。 

第六點 工作績效每半年考

評一次為原則，由

各組組長初評，中

心主任複評後核發

工作酬勞。 

第五點 工作績效每月考

評一次，由各組組

長初評，中心主任

複評給獎，並視中

心整體營運及盈

餘狀況，核發績效

獎金。 

 

一、 訂定考評流程 

二、 每半年考評一次 

第七點 本中心行政人員每

月工作酬勞以新臺

幣貳萬元為上限，

工作績效考評分為

傑出、優良、稱職

三等級，各等級考

列人數上限均不超

過 80％。各等級工

作酬勞核發比率，

由中心主管會議討

論決定分配等級、

名額、金額及人

選。 

       教師兼任行政主管

之績效考評及工作

酬勞核發額度由中

心主任評定之。 

第六點 工作績效考評達

優良及特優等

級，核發績效獎

金，標準如下： 

考評優良分為三

等級，奬金分別為

新台幣貳仟元、肆

仟元及陸仟元；考

評特優奬金以壹

萬元為限。 

如有特殊貢獻者，得另案簽

請校長同意後核

發，績效獎金額度

不受前項限制。 

訂定工作酬勞發放標準 

第八點 工作酬勞發放總額

不超過本中心前一

年度整體營運結餘

的 15％。 

第七點 工作酬勞及績效

獎金所需經費，由

公企中心推廣教

育行政業務費、推

訂定工作酬勞發放總額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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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育經費或相

關班級經費項下

支應，其發放總額

應考量公企中心

營運績效，由規劃

委員會另訂之。 

第九點 本要點經公企中心

規劃委員會、本校

推廣教育委員會

及校務基金管理

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八點 本要點經公企中心

規劃委員會、本校

推廣教育委員會

及校務基金管理

委員會審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各單位實施辦法僅須經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即

完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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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草案） 
98 年 4月 20 日中心第 287 次主管會議訂定 

98 年 4 月 29 日第 137 次規劃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2,3,6,8 條 
98 年 5 月 25 日 97 學年度第 2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8 年 6 月 1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屆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3,7 點 

101 年 4月 23 日公企中心第 353 次主管會議修正 

101 年 4月 27 日第 143 次推廣教育會議通過修正第 5,7 點 

 

第一點 依據「國立政治大學行政人員辦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第九

條，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公企中心）行政人員辦

理場地設備管理、推廣教育、建教合作，並爭取標案及公民營機構委託訓練等

業務，需長期超時工作並於日夜間及週末假日輪班值勤，為保障同仁合理勞動

權益，並鼓勵同仁創收，得核發工作酬勞。 

第三點 本要點之經費來源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投資取得之收益等 5項自籌收入。 

第四點 公企中心行政人員每月工作酬勞發放總額上限如下： 

一、編制內職員、駐衛警、技工及工友依教育部規定以不超過專業加給 60%為

上限；駐衛警、技工、工友加值班費不在此限。 

二、助教以不超過學術研究費 60%為上限。 

三、約用人員以不超過本薪 60%為上限。 

第五點 公企中心為鼓勵同仁積極辦理業務，工作績效考核除依據本校平時考核或年度

考核考評結果外，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核發工作酬勞： 

一、班級經營、輔導學員卓有績效或有盈餘者。 

二、辦理會議服務或研究計畫提高中心聲譽或有盈餘者。 

三、承接標案、委辦案或專案計畫成效卓著或有盈餘者。 

四、增加場地租借收入挹注中心財源者。 

五、服務品質或後勤支援表現優異者。 

六、其他特殊貢獻者。 

第六點 工作績效每半年考評一次為原則，由各組組長初評，中心主任複評後核發工作

酬勞。 

第七點 本中心行政人員每月工作酬勞以新臺幣貳萬元為上限，工作績效考評分為傑

出、優良、稱職三等級，各等級考列人數上限均不超過 80％。各等級工作酬勞

核發比率，由本中心主管會議討論決定分配等級、名額、金額及人選。 

教師兼任行政主管之績效考評及工作酬勞核發額度由中心主任評定之。 

第八點 工作酬勞發放總額不超過本中心前一年度整體營運結餘的 15％。 

第九點 本要點經公企中心規劃委員會、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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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 

98 年 3 月 27 日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屆第 2次會議通過 

98 年 8 月 17 日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屆第 4次會議通過 

100 年 3月 16 日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屆第 2次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辦理 5項自籌收入著有績效之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有所依循，特依據「國

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九條及「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

自籌收入收支管理準則」第五條之規定，訂定「國立政治大學行政人員辦理 5項自

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原則之經費來源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及投資收益取得收入。                      

三、行政人員依本原則支領工作酬勞(含加班、值班費等)，必須在不造成學校虧損及國

庫負擔之前提下支給，個別收支事項或計畫必須要有剩餘，且全部支領工作酬勞之

行政人員支給總金額與編制內教師支領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費合計數，不得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之 50%。                     

四、系（所）､院（中心､館）各單位行政人員支領之工作酬勞總金額同時不超過單位

前一年度管理費及結餘總額的 15％及當年度單位行政人員人事費總額的 15％。各

行政單位人員支領之工作酬勞總金額，以當年度各行政單位獲分配管理費總額為上

限。當年度未支用之工作酬勞餘額，不得併入次一年度工作酬勞之額度。                    

五、行政人員每月支領工作酬勞(含加班、值班費等)之總額上限，需符合下列規定，並

由各單位、人事室及會計室負責管控： 

（一）編制內行政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60%； 

（二）約用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本薪 40%。            

六、各單位應明訂行政人員績效考核機制，按月、按季或按年考核，並以工作績效作為

支領工作酬勞之依據。績效考核機制應以會議紀錄或訂定辦法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備查。 

七、行政人員工作績效之認定，須具下列要件之一：      

（一）參與執行之事項或計畫均如期完成，績效卓著，足為楷模者。 

（二）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經採行確有重大貢獻者。 

（三）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處置得宜，對維護生命財產有貢獻者。 

（四）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利解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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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民間資源、運用志工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對節省公帑及簡化工

作流程，有具體績效者。 

（六）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理措施，具體開源或節流，績效顯著者。 

（七）其他優異行為或重大功績，足資獎勵者。    

八、本校約用人員辦理在職專班業務支領工作酬勞，準用本原則辦理。 

九、本校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之基準，由該中心另訂之。 

十、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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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教育部 100.01.19 臺高（三）字第 1000008935 號函修正後備查  

                       本校 100.03.16 第六屆第二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一、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應校務發展需要，使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年功薪）、加給以外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支應及辦理 5項自籌收入著有績

效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有所依循，特依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十條及第

十一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之經費來源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投資取得之收益等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前項學雜費收入不得支應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著有績效編制內行政人員之工作

酬勞。  

三、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

辦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著有績效行政人員工作酬勞，應在不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

擔之前提下支給，其總額以占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上

限，但教育部報奉行政院核定調整上限比率時，依其規定辦理。  

四、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

如下：  

（一）講座教授研究補助費及其他優遇。  

（二）特聘教授獎助費。  

（三）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增核津貼及其他優遇。  

（四）鼓勵兼任行政職務增核津貼優遇。  

（五）兼任任務性主管職務加給。  

（六）教學、研究及服務優良教師奬勵金或補助費。  

（七）績效奬金或績優額外給與。  

（八）在職專班負責人津貼、導師費、教師鐘點費、論文指導費、作業批改費、報

告指導費、閱卷費、審查費及口試費。（會計室主辦）  

（九）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導師費、教師鐘點費、論文指導費、作業批改費、課

程助理費、資料蒐集費、教學研究費、專題演講費、放榜出席費、研討費、

命題費、閱卷費、監考費、規劃費、交通補助費。（教務處、公企中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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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教合作計畫或專案主持人與協同人員研究費、規劃費及其他委託補助機關

核定費用。（研發處主辦）  

（十一）導師費、論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二）接受學校委託辦理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十三）支援學校各項學術或行政工作額外給與。  

（十四）學校主辦之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活動比賽之評審費等。  

（十五）非屬本職之稿費、出席費、指導費、引言人費、主持人費、講評  

費等。  

（十六）教學合作教材編輯補助費、交通補助費。  

（十七）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相關會議（含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校務會議等）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行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在同一事由不重複

支領原則下支給。  

五、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講座、客座人員、約聘教研人員、合聘教研人員、訪問學人、學

者專家、教練、心理諮商人員、約用人員、計畫或專案助理(或研究相關)

人員及其他臨時人員。  

   （二）支給項目：  

1、在職專班負責人津貼、導師費、教師鐘點費、論文指導費、作業批改費、

報告指導費、閱卷費、審查費、口試費及交通補助費。（會計室主辦）  

2、推廣教育計畫主持費、導師費、教師鐘點費、論文指導費、作業批改費、

課程助理費、資料蒐集費、教學研究費、專題演講費、研討費、命題費、

閱卷費、監考費、放榜出席費、規劃費、交通補助費。（教務處及公企

中主辦）  

3、建教合作計畫或專案主持人與協同人員研究費、規劃費、交通補助費及其

他委託補助機關核定費用。（研發處主辦）  

4、論文口試費及指導費、社團指導費、諮商輔導費、諮詢服務費、運動競賽

裁判費、比賽評審費、交通補助費等。  

5、教學合作教材編輯補助費。  

6、學術研究績效奬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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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內外專家學者工作酬金（含生活費、演講費、住宿費、房租津貼、稿費、

出席費、指導費、引言人費、主持人費、講評費等）。  

8、講座、客座人員、約聘教研人員之人事費。  

9、約用人員之人事費。  

10、計畫或專案助理人員人事費。  

11、其他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進用人員之人事費。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另行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支 

給。 

六、辦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含加班、值班費): 

（一）支給對象及支給上限：  

     1、編制內職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每月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 60%； 

2、編制內教官、助教及稀少性科技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 60%；  

3、約用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本薪 40%。  

（二）支給項目：  

1、辦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著有績效人員工作酬勞。  

2、傑出行政人員工作酬勞。  

3、行政服務品質評鑑績優行政單位人員工作酬勞。  

4、稀少性科技人員兼任行政職務增核津貼優遇。  

本校有績效之約用人員辦理在職專班業務支領工作酬勞者，準用前項 

原則。 

七、公企中心為本校對外營運單位，負責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及產學合作等業務，其辦

理 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工作酬勞由其收入中自行支應，納入其營

運成本，其標準如下:  

(一)工作酬勞發放上限：  

1、編制內職員、駐衛警、技工及工友每月不得超過專業加給 60%為上限；

駐衛警、技工、工友加值班費不在此限。  

2、助教每月不得超過學術研究費 60%為上限。  

3、約用人員每月不得超過本薪 60%為上限。  

(二)工作酬勞發放原則：  

1、工作酬勞發放依年資、工作評價及其前一年度工作考績，以專業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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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或本薪之 5%至 45%，由中心主任核發之。  

2、為獎勵同仁積極辦理業務，工作績效考評達優良及特優等級者，得加

發工作酬勞，但發放總額仍不得超過本中心工作酬勞發放上限規定。  

本校各單位協辦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業務有績效之人員，支領工作

酬勞之標準，由該中心另行辦理。  

八、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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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中心工作酬勞核發要點條文修正案補充意見： 

101.7.23 

修正條文 人事室/會計室意見 本中心補充說明 

第四點 公企中心行政

人員每月工作

酬勞發放總額

上限如下： 

一、編制內職

員、駐衛

警、技工及

工友依教

育部規定

以不超過

專業加給

60%為上

限；駐衛

警、技工、

工友加值

班費不在

此限。 

二、助教以不

超過學術

研究費 60%

為上限。 

三、約用人員

以不超過

本薪 60%為

上限。 

 

人事室建議依「國立政治

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年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

員人事費及行政人員辦

理5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

工作酬勞支應原則」第六

條第 1項規定刪除「駐衛

警、技工、工友加值班費

不在此限」文字。 

一、本中心為營運單位，

與校內行政單位性質

不同，因此於「國立

政治大學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年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

工作酬勞支應原則」

中單獨訂定第七條另

訂標準依據，並已奉

教育部核定。此精神

亦反映在本校行政人

員辦理 5項自籌收入

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

則中第九條特別明

定，本中心支領工作

酬勞之基準，由該中

心另訂之。 

二、本中心已精簡駐衛

警、技工、工友人力，

加班無可避免，若將

加班費納入發放上限

計算，幾乎已達上

限，喪失訂定本要點

之激勵效果，執行上

有窒礙難行之處。 

第七點 本中心行政人員

每月工作酬勞以

新臺幣貳萬元為

上限，工作績效

考評分為傑出、

優良、稱職三等

級，各等級考列

會計室意見： 

最優等級核列人數不超

過 30％ 

一、 本中心係參考校內

其他單位（研發處、

智財所）標準訂定。

二、 本中心為營運單

位，為鼓勵同仁創

收，最優等級限制應

較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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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上限均不超

過 80％。各等級

工作酬勞核發比

率，由中心主管

會議討論決定分

配等級、名額、

金額及人選。 

第八點 工作酬勞所需經

費，由公企中心

推廣教育行政業

務費、推廣教育

經費或相關班級

經費項下支應，

其發放總額不超

過本中心前一年

度管理費及結餘

總額的 15％。 

會計室意見 

一、 工作酬勞總金額

建議一併訂入「不超

過當年度行政人員人

事費總額的 15％」 

二、 說明「整體營運結

餘所涉及之各項收支

項目」 

三、 由學校支應之中

心編制內人員之薪資

應列入公企中心營運

成本計算 

一、本中心屬營運單位，

性質與校內行政單位

不同。基於鼓勵精簡

人事，創造營收的考

量，若以人事費總額

15％為工作酬勞上

限，則極有可能中心

營收大幅成長，但工

作酬勞反而無法成

長，甚至因精簡人事

而減少的不合理情形

發生。故擬請同意本

中心不列入人事費總

額 15％上限。 

二、整體營運結餘之收支

項目請詳見附件－公

企中心營運項目收支

餘絀表。 

三、由學校支應之中心編

制內人員之薪資已列

入公企中心營運成本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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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企中心收支自行運用部分 ⅩⅩⅩ

一、中心推廣教育收支餘(絀) ⅩⅩⅩ

二、中心建教合作分配款收支結餘 ⅩⅩⅩ

     1.中心獲分配行管費結餘 ⅩⅩⅩ

     2.中心獲分配結餘款結餘 ⅩⅩⅩ

公企中心收支自行運用部分餘(絀) ⅩⅩⅩ

學校、院系收支統籌部分 ⅩⅩⅩ

一、中心繳交學校收入︰ ⅩⅩⅩ

     1.推廣教育 ⅩⅩⅩ

       提撥學校行政管理費 ⅩⅩⅩ

       提撥推廣班結餘分配 ⅩⅩⅩ

     2.建教合作 ⅩⅩⅩ

       提撥學校行政管理費 ⅩⅩⅩ

       提撥學校建教合作結餘款 ⅩⅩⅩ

     3.場地管理收入︰ ⅩⅩⅩ

       繳校場地使用管理收入 ⅩⅩⅩ

     4.其他 ⅩⅩⅩ

       繳校利息收入 ⅩⅩⅩ

       繳校雜項收入 ⅩⅩⅩ

二、中心提撥分配至系所收入︰ ⅩⅩⅩ

     1.推廣班結餘分配院系 ⅩⅩⅩ

     2.建教合作結餘款分配主持人 ⅩⅩⅩ

三︰學校支應中心支出︰ ⅩⅩⅩ

     1.人事費用(中心編制內人員) ⅩⅩⅩ

     2.中心應分攤建築物折舊費用 ⅩⅩⅩ

     3.學校統籌--公企中心圖書費 ⅩⅩⅩ

     4.其他支出 ⅩⅩⅩ

學校、院系收支統籌部分餘(絀) ⅩⅩⅩ

中心提列對政大的貢獻部分 ⅩⅩⅩ

     1.圖書館提供行政支援 ⅩⅩⅩ

     2.場地無償使用 ⅩⅩⅩ

     3.其他 ⅩⅩⅩ

本期賸餘(短絀) ⅩⅩⅩ

公企中心營運項目收支餘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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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規定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 明 

第三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收

入應提撥總額百分之

十七行政管理費交校

本部統籌運用。 

公企中心建教合作案

除因案件特殊性或法

令、政府機關另有規

定外，應依國立政治

大學建教合作實施暨

收支管理規定第八條

規定提列行政管理

費。 

公企中心場地設備管

理收入扣除提撥場地

設備管理營運成本

（水電、清潔、維護、

修繕等費用）後，全

數繳交學校統籌運

用。 

第三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收

入應提撥總額百分之

三十行政管理費交校

本部統籌運用。 

公企中心建教合作案

除因案件特殊性或法

令、政府機關另有規

定外，應依國立政治

大學建教合作實施暨

收支管理規定第八條

規定提列行政管理

費。 

公企中心場地設備費

管理收入扣除場地設

備管理有關支出（水

電、清潔、維護、修

繕等費用）後，結餘

全數繳交學校統籌運

用。 

為期本校「公共行

政及企業管理教育

中心收支管理規

定」及本校「公共

行政及企業管理教

育中心辦理推廣教

育及經費收支處理

要點」對於行政管

理費之規範一致

化，依據 101 年 5

月 21 日本校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推

廣教育委員會決議

（會議紀錄如附件

3）進行修正。 

 

為符合目前帳務處

理狀況，另刪修部

分文字。 

第四條  公企中心收入項目： 

一、辦理推廣教育班次

收入。 

二、建教合作案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

入。 

四、補助款收入 

五、捐贈收入 

六、其他收入。 

第四條  公企中心收入項目： 

一、辦理推廣教育班次

(含學分班、非學分

班、學術活動及專

業研討會) 收入。

二、建教合作案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

入。 

四、其他收入。 

增修收入項目 

（刪除原第五條）  第五條 下列經費由校本部統

一撥付： 

一、校本部核列員額之

教職員工及約用人

員薪資及日、夜間

工作酬勞。 

二、警技、工友加值班

與校本部作法相

同，非僅限定規範

本中心，似無列專

條規範之必要，建

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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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三、校本部相關人員協

辦費。 

四、員工交通費。 

五、水、電、電話費。

六、設備費及設備維修

保養費。 

七、清潔維護費。 

八、保全費用。 

第五條 公企中心支出項目： 

一、辦理推廣教育班次

支出。 

二、建教合作案支出。 

三、場地設備管理支

出。 

四、補助款支出 

五、捐贈支出 

六、其他支出。 

第六條 公企中心支出項目： 

一、辦理推廣教育班次

支出。 

二、建教合作案支出。

三、業務費。 

前項各款支出得於百

分之十五範圍內流用。

為符合目前帳務處

理狀況，修正條次

及文字 

第六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各

班次收費 (學分費及

學雜費等) 及場地設

備費用標準得視成本

與社會回饋效益不同

分別訂定並公告。 

第七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各

班次收費 (學分費及

學雜費等) 及場地設

備費用標準得視成本

與社會回饋效益不同

分別訂定並公告。 

修正條次 

第七條  公企中心各業務經費

應依教育部法令及本

校規定執行，結餘款

全數納入校務基金。 

第八條  公企中心各業務經費

應依教育部法令及本

校規定執行，節餘款

全數納入校務基金。 

修正條次及文字 

第八條  公企中心應按月送交

會計月報並受校本部

經費稽核。 

第九條  公企中心會計應依校

本部規定按月結報收

支並受校本部稽核。 

修正條次及文字 

第九條  本規定經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規定經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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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收支管理規定（草案） 

95.11.17 教育部臺高(三) 0950162668 號函核備

100.3.16 第 6 屆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10 條

第一條 本規定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十條暨國立大學校

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訂定。 

第二條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 (以下簡稱公企中

心) 辦理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場地設備管理等業務依本規定執

行經費收支。 

第三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收入應提撥總額百分之十七行政管理費交校

本部統籌運用。 

公企中心建教合作案除因案件特殊性或法令、政府機關另有規定

外，應依國立政治大學建教合作實施暨收支管理規定第八條規定

提列行政管理費。 

公企中心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扣除提撥場地設備管理營運成本（水

電、清潔、維護、修繕等費用）後，全數繳交學校統籌運用。 

第四條 公企中心收入項目： 

一、 辦理推廣教育班次收入。 

二、 建教合作案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理收入。 

四、 補助款收入。 

五、 捐贈收入。 

六、 其他收入。 

第五條 公企中心支出項目： 

一、 辦理推廣教育班次支出。 

二、 建教合作案支出。 

三、 場地設備管理支出。 

四、 補助款支出 

五、 捐贈支出 

六、 其他支出。 

第六條 公企中心推廣教育各班次收費 (學分費及學雜費等) 及場地設

備費用標準得視成本與社會回饋效益不同分別訂定並公告。 

第七條 公企中心各業務經費應依教育部法令及本校規定執行，結餘款全

數納入校務基金。 

第八條 公企中心應按月送交會計月報並受校本部經費稽核。 

第九條 本規定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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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辦理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理要點 
89 年 6 月 19 日第 115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 

95 年 10 月 20 日第 132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二項 

95 年 12 月 11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二項 

96 年 11 月 28 日第 134 次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 
96 年 12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 

97 年 2 月 18 日 9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一項 

97 年 12 月 8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三條及第五條 
97 年 12 月 29 日第 5 屆第 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教育部 98 年 6月 6 日台高（三）字第 0980091573 號函同意備查 

98 年 7 月 13 日中心第 292 次主管會議增訂第 5條 
98 年 8 月 17 日中心第 294 次主管會議修正第 3、6 條 

98 年 10 月 28 日第 138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3、5、6條 

98 年 11 月 30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5、6條 
99 年 3 月 12 日第 5 屆第 6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100 年 3 月 16 日第 6 屆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100 年 9 月 16 日第 142 次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第 3 條 
100 年 11 月 28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3條 

101 年 6 月 20 日第 6 屆第 7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101 年 7 月 4日中心第 357 次主管會議修正第 4條 

 

第一條 依國立政治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規定第十四條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收費標準： 

一、一般班次依照各班次內容與市場需要有不同差異。 

二、學分班每學分四千元至一萬元，學雜費每學期每人四千元至一萬元。受政

府機關、民間團體委託或參與採購標案承辦之各班次，收費上限以一萬元

為原則。 

第三條 經費運用： 

一、依教育部及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相關規定辦理。 

二、各項經費按行政體系呈報校方核准。 

三、各項教學費用、人事費用、學術交流活動費用、教學設備購置費用及行政

業務費等，依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規定辦理。 

四、分攤本中心營運成本。 

五、推廣教育班級經營所需經費，包括資料蒐集費、教學研究費、作業批改費、

撰稿費、規劃費、研討費、交通費及各項試務費用（含命題費、閱卷費、

監考費、出席費）等。 

第四條 經費提撥： 

一、本校自八十五學年度實行校務基金制度，本中心按規定應提撥經費總額的

百分之十七交給校方。 

二、各院系所與本中心合辦之各種班次，其盈餘給付標準（見範例一）：以本中

心之經費盈餘的百分之四十給校方，百分之三十給各院系所，中心留百分

之三十，以上盈餘撥付按學校規定辦理。 

第五條 各班次經費結餘應實際運用於推廣教育相關業務，其運用項目如下： 

一、聘請助理、臨時工、工讀金、加班費及勞、健保費用。 

二、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座、參與學術研討、合作研究、實驗指導等相關

費用。 

三、購買教學設備、圖書、耗材、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推廣教育有關之費用。 

四、因應推廣教育業務需求或應邀前往國外開會、考察、訓練、研究實驗之差旅費。 

五、為推展推廣教育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 

六、為辦理本校推廣教育成果發表之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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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經專案核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第六條 本要點經本中心規劃委員會、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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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約用人員考核、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作業細則(草案) 

本校 101 年 7月 11 日行政人力資源委員會通過 

草案名稱 說明 

國立政治大學約用人員考核、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

作業細則 

作業細則名稱 

擬訂條文內容 說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行

政效能，激勵約用人員工作士氣，並期公正評

核績效表現，特依據國立政治大學約用人員管

理辦法考核規定，訂定本作業細則。 

訂定作業細則之目的 

第二條  約用人員考核分平時考核與年終考核。 

平時考核於每年五月(考核期間為一月至四

月)及九月(考核期間為五月至八月)辦理，年終

考核於每年十二月辦理。 

平時考核辦理時程、作業流程及受

考對象 

＊本校約用人員管理辦法§30、§

32、§36 

第三條  人事室於每年五月及九月將平時考核紀

錄表(如附表一)，每年十二月將年終考核表(如

附表二)送交各單位，由受考人填妥自我考評欄簽

章後送直屬主管初評，並由單位主管綜合評定等級

後，於規定期限內密送人事室彙整轉陳校長核閱或

核定。 

除試用尚未期滿及留職停薪未復職者外，約

用人員均應接受平時考核。 

約用人員服務滿半年以上且年終十二月一

日仍在職者，均應接受年終考核。 

約用人員當年度在職六個月以上未滿一年

者，另予考核。  

年終考核辦理時程、作業流程及受

考對象 

＊本校約用人員管理辦法§30、§

31、§32、§36 

 

第四條  約用人員考核以年終任職之職務為準。於

考核期間內如有單位異動，以十二月一日在職單

位為考核單位。現任職單位應向原任職單位調取

受考人平時考核紀錄及其他相關資料，以評定成

績。 

考核期間人員有單位異動之考核單

位 

第五條  各一級行政單位(學院)約用人員考核等

第之比例與人數，由本校考績委員會於每年辦理

年終考核前議定。 

各一級行政單位(學院)之考核等第

人數由考績委員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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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條文內容 說明 

第六條  人事室根據一百年度年終考核約用人員

晉薪經費總額，並依當年度本校校務發展目標達

成程度(由秘書處提供)、財務狀況(由會計室提

供)、公務人員調薪及物價等因素，計算約用人

員當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所需經費，於每年

十一月提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定後實施。

      上述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之百分比，由本校

行政人力資源委員會議定。 

當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所需經

費之議定程序 

※ 校長101年2月2日曾表示：目前

學校財政緊縮，但101年新制實

施後，有關考核獎金及績效調薪

的總額不會低於舊制依年資晉

薪的總額，日後主管應確實考

評，綜覈名實依同仁績效決定獎

勵之百分比。 

※專案小組決議：以目前考核獎金

只發給傑出等第者（以受考人10%

為上限），且規劃經費以用於調

薪為主，故可用於考核獎金之經

費有限，如學校有支付能力，建

議學校另以配合款支付專案約用

人員之考核獎金，且該筆經費應

不占100年部門預算約用人員調

薪之整體經費。 

第七條  約用人員之績效調薪係指根據約用人員

年終考核等第及薪資位置以調整月支待遇。但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不予調薪： 

(一)在校服務未滿一年者。 

(二)薪資已逾或達該職等上限者。 

(三)考核等第為丙等或以下者。 

(四)年度内已調薪有案者。 

績效調薪定義及不適用對象 

 

第八條  約用人員績效調薪，依據「年終考核等第」

與「薪資位置」調整。每一職等之薪幅等分為

四薪資位置區，用以標定人員薪資位置。本校

根據「年終考核等第」與「薪資位置」調整績

效調薪之調幅。 

  約用人員考核獎金及績效調薪分配，如附表三。

個人績效調薪調幅之決定 

專案小組決議：  

1. 考核獎金及績效調薪之經費分

配，建議新制實施之初，採漸進

方式，第一年不宜與 100 年差距

太多，故先將經費用於調薪，餘

款再用於傑出等第者之獎金發

放。故考核獎金暫只發給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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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為傑出者一個基數，基數內涵

再議。(每一基數之金額依當年

度學校財務狀況，於每年擬具考

核獎金及績效調薪方案時另訂)

2.當年度如有發放考核獎金，則擬

比照公務人員另予考核者，考核

獎金折半發給。 

3.約用人員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

金核發，自考核年度之次年二月

一日起生效執行。是以，次年度

二月一日仍在職之約用人員，依

考核結果方得支薪及調薪。 

第九條  校長核定約用人員年終考核案後，由人事

室擬具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結果案，提本校行政

人力資源委員會審議。 

校長核定審議結果後，由人事室執行，並發

給考核結果通知書(附表四)。 

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發放方案

之作業流程 

 

＊本校約用人員管理辦法§37 第二

項規定 

第十條  約用人員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核

發，自考核年度之次年二月一日起生效。 

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核發之生

效執行 

第十一條  本作業細則附表一、二、四之修正，如

僅係文字修正，未涉及實質內容變更，可簽奉校

長核定後辦理，事後應提本校行政人力資源委員

會確認，並向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報告。 

本作業細則附表修正之行政程序 

第十二條  本作業細則經本校行政人力資源委員

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

時亦同。 

作業細則訂定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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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約用人員管理辦法(節錄-第六章) 
民國 91 年 3月 6日第 576 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2 年 11 月 5 日第 58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至 9條、11 條 
民國 93 年 11 月 3 日第 59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條文並增訂第 4條之一 

民國 95 年 4月 12 日第 60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5、6、9、10 條條文 
並增訂 12、13、14、15、16 條條文 

民國 98 年 12 月 2 日第 623 次行政會議修正全文 

民國 99 年 3月 12 日第 5屆第 6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全文 

民國 100 年 12 月 7 日第 63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4 條條文 
民國 100 年 12 月 16 日發布，於 101 年 1 月 1日生效 

民國 101 年 3月 7日第 63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附表一 
民國 101 年 5月 2日第 63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12 條條文 

民國 101 年 6月 6日 100 學年度第一次臨時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0、33、34、
35、38 條條文 

民國 100 年 6月 20 日第 6屆第 7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六章  考核 

第三十條  約用人員考核分為下列三種： 

一、試用考核：約用人員試用期間由用人單位主管考核，試用期滿

考核合格者，始得正式僱用，試用不合格者，用人單位應填具「約

用人員試用考核報告單」(另定之)。 

二、平時及年終考核：由單位主管依本校約用人員平時、年終考核

表(另定之)考核。平時考核於每年五月、九月辦理，年終考核於

年終辦理。 

考核結果有應改善事項者，應由其主管告知受考人執行。 

第三十一條  約用人員服務（含試用期間）滿半年以上且年終十二月一日仍在

職者，應辦理年終考核。 

第三十二條  約用人員平時考核及獎懲，應為年終考核之重要依據。 

獎懲於年終考核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並得互相抵銷。 

年終考核應依約用人員之工作績效、考勤及獎懲進行考評。工作

績效之考評項目規定如下： 

一、任務達成。 

二、工作態度。 

前項考評之評比標準及權重，依平時、年終考核表規定辦理。 

辦理考核時，不得以下列情形，作為考核等次之考量因素： 

一、依法令規定日數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理假、婚假、喪假、

公傷病假、產前假、分娩假、流產假、陪產假或育嬰留職停

薪。 

二、依法令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 

第三十三條  約用人員年終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按其成績優劣評列為優、甲、

乙、丙、丁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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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等： 九十分以上，其人數不得超過參加考評總人數百分之

十。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其人數以參加考核總人數

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丙等：六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五、丁等：未達六十分。 

單位主管對受考人所評定之等級為優等者，須列舉具體事證；考

評為丙等以下者，應敘明其未達到工作標準之事實。 

本校得依考核結果發給考核獎金，發放金額由人資會另定之。 

考列丙等以下者不得支領年終工作獎金。 

第三十四條  約用人員當年度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年終考核不得考列優等： 

一、平時獎懲抵銷後，仍有懲處紀錄者。 

二、曠職一日或累積達二日者。 

三、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者，但特殊原因且表現優良有具體

事證者，不在此限。 

四、承辦業務未有具體優良績效。 

第三十五條  約用人員當年度遭記過二次以上者，年終考核應考列丙等以下。 

第三十六條  約用人員平時考核，由直屬主管初評，並經單位主管綜合評定等

級後，轉陳校長核閱。 

約用人員年終考核，由直屬主管初評，並經單位主管綜合評定等

級後，經考績會審議轉陳校長核定。 

第三十七條  約用人員年度績效調薪，由本校視當年度財務狀況、公務人員調

薪及物價等情形辦理。 

前項調薪所需經費經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基會)

審議通過後，再依約用人員薪資及考核等第建議調薪幅度，提人

資會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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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約用人員考核、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作業細則條文重點說明 

 

一、 訂定受考對象、考核時程及作業流程(第 2 條、第 3條) 

二、 考核期間人員有單位異動者，由十二月一日在職單位向原任職單位

調取受考人平時考核紀錄等資料後評定成績(第 4 條) 

三、 各一級行政單位約用人員考核等第之比例與人數，由本校考績委員

會決定，當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所需經費，提本校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議定，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之百分比，由本校行政人力資

源委員會議定。(第 5 條、第 6 條) 

四、 約用人員每一職等之薪幅等分為四薪資位置區，用以標定人員薪資

位置，再依據「年終考核等第」與「薪資位置」調整績效調薪之調

幅 (第 7條、第 8條) 

五、 約用人員年終考核核定後，將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結果案提本校行

政人力資源委員會審議核定後據執行，年度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核

發，自考核年度之次年二月一日起生效，並發給考核結果通知書(第

9 條、第 10 條)。 

六、 訂定約用人員考核、績效調薪及考核獎金作業細則及其附表修正之

程序(第 11 條、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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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約用人員績效考核機制重點說明 

（一）融入目標管理精神  

（二）考核重點 

    1.結果面：任務達成 60%  

    2.行為面：工作態度 40%  

（三）考核等第及百分比 

    1.分五等第  

    2.優等：以 10%為上限、甲：以 50%為原則、乙丙丁之比例合計

40%  

    3.不明訂乙丙丁各等第比例，俾賦予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院長行

政管理彈性 

    4.當年度各單位之考核等第百分比  

       （1）由考績委員會建議 

       （2）符合常態分配並強制分配比例，受考人數為四人以下之

單位，則授權主管於覈實考評後提考績委員會審核，陳

校長核定 

       （3）各一級單位及學院之行政人員(含助教、公務人員、約

用人員及專案約用人員)一起考評排序，但各依其規定百

分比分別辦理 

（四）考核效果  

    1.作為績效調薪或考核獎金及續聘與否之依據 

    2.績效調薪或考核獎金所需經費不低於 100年調薪總額 

    3.考核獎金係新制增加之項目，將採漸進方式，故先將經費用於

調薪，餘款再用於優等者之獎金發放 

    4.傑出者發給一個基數之考核獎金，金額依當年度學校財務狀況 

    5.績效調薪矩陣設計係基於成本效益及獎優懲劣之概念，故同薪

資位置，等第如愈優，調薪百分比愈高；等第同為傑出，則薪

資位置近下限者調幅愈大 

    6.新制實施後考核及調薪等作業期程長，故 101年年終考核結果

調整自 102年 2月 1日生效，並補發 102年 1月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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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約用人員     年平時考核表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到職年月 學習時數 考 核 獎 懲 紀 錄 差 假 紀 錄 

     小時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記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事假    日    時 

病假    日    時 

曠職    日    時 

員工代號 職等 職稱 
本年上次 
考核等級 

    

主要工作項目（年度） 當季工作達成率% 
1.  
2.  
3.  
4.  
5.  

考核項目 考核細目 評核標準說明 自我考評 直屬/系所 
主管初評 

任務達成 
60分 

數量 15分 辦妥業務數量多寡 分 分 

質量 15分 辦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 分 分 

效率 15分 把握時間依限完成 分 分 

創新 15分 對業務具有前瞻性之建議 分 分 

工作態度 
40分 

遵守紀律 20分 遵守校內規定 分 分 

主動積極 10分 不待督促自動自發完成任務並樂於接受指派 分 分 

團隊合作 5分 善與人相處發揮團隊精神 分 分 

服務熱忱 5分 待人處事誠懇具服務熱忱 分 分 

合    計 分 分 

特殊優劣事實 
及備註  

受考人簽名/日期  直屬/系所主管
/初評 

        分 直屬/系所主管簽章
/日期 

          

考核等級之說明 

面 
談 
紀 
錄 

 
 
 
 
 

優等（90~100 分）：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甲等（80~未達 90 分）：表現均能達到基本要求，有部分甚至優於

要求水準。 
乙等（70~未達 80分）：表現大致能達到基本要求。 
丙等（60~未達 70分）：表現未達基本要求，惟有改善可能。 
丁等(未達 60 分)：無法勝任工作。 

單位主管 
對受考人總評 
（請具體陳述） 

個人發展或需改善之處： 
 
對個人學習活動與工作調整之建議： 
 
對個人獎懲事由之建議：(須再另填獎懲建議表辦理) 
 

單位主管/院長 
考評等級  單位主管/院長 

簽    章/日期  
校長 
核閱  

說明：一、主要工作項目可參考工作說明書，但不僅限於工作說明書。 
二、考核結果有待改善事項，主管應告知受考人改進。經單位主管考評為丙等或丁等者，單位主

管應即與受考人面談，就其工作計畫、目標、任務達成及態度等進行溝通瞭解，面談內容及結
果應記錄於「面談紀錄」欄，以提昇工作效能。 

三、平時考核由受考人填妥自我考評欄簽章送直屬主管初評，並由單位主管綜合評定等級後，於規
定期限內密送人事室第四組彙集轉陳校長核閱。 

        四、平時考核係年終考評之重要依據，請務必準確客觀考評。經評擬優等、丙等、丁等者，請
主管務必於其考核表之「特殊優劣事實及備註」欄敘明具體事蹟。 

五、約用人員考核(含平時及年終)考列一次丁等或連續兩次考列丙等者，本校得依工作規則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終止契約，但處分前考績會應先給予當事人陳述或申辯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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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約用人員     年年終考核表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到職年月 學習時數 考 核 獎 懲 紀 錄 差 假 紀 錄 

     小時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記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事假    日    時 

病假    日    時 

曠職    日    時 

員工代號 職等 職稱 
本年平時 
考核等級 

     

年度主要工作項目 年度工作達成率% 
1.  
2.  
3.  
4.  
5.  
考核項目 考核細目 評核標準說明 自我考評 直屬/系所主管初評 

任務達成 
60分 

數量 15分 辦妥業務數量多寡 分 分 

質量 15分 辦理業務是否精確妥善 分 分 

效率 15分 把握時間依限完成 分 分 

創新 15分 對業務具有前瞻性之建議 分 分 

工作態度 
40分 

遵守紀律 20分 遵守校內規定 分 分 

主動積極 10分 不待督促自動自發完成任務並樂於接受指派 分 分 

團隊合作 5分 善與人相處發揮團隊精神 分 分 

服務熱忱 5分 待人處事誠懇具服務熱忱 分 分 

合    計 分 分 

特殊優劣事實 
及備註  

 受考人簽名/日期  直屬/系所主
管初評 

       分 直屬/系所主管簽章
/日期 

          

考核等級之說明 

面 
談 
紀 
錄 

 
 
 
 
 

優等（90~100 分）：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甲等（80~未達 90 分）：表現均能達到基本要求，有部分甚至優於

要求水準。 
乙等（70~未達 80分）：表現大致能達到基本要求。 
丙等（60~未達 70分）：表現未達基本要求，惟有改善可能。 
丁等 (未達 60 分)：無法勝任工作。 

單位主管 
對受考人總評 
（請具體陳述） 

個人發展或需改善之處： 
 
對個人學習活動與工作調整之建議： 
 
對個人獎懲事由之建議： 

單位主管/院長 
考評等級  單位主管/院長 

簽    章/日期  
考績會 
召集人  

校長 
核定  

說明： 一、主要工作項目可參考工作說明書，但不僅限於工作說明書。 
       二、單位主管對受考人所評定之等級為優等者，須列舉具體事證；考評為丙等以下者，應敘明

其未達到工作標準之事實。 
三、受考人當次綜合考評，經單位主管考評為丙等或丁等者，單位主管應即與受考人面談，就其工

作計畫、目標、任務達成及態度等進行溝通瞭解，面談內容及結果應記錄於「面談紀錄」欄。 
四、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規定： 

(一)當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年終考核不得考列優等：平時獎懲抵銷後，仍有懲處紀錄
者；曠職 1 日或累積達 2 日者；請事、病假合計超過 5 日者，但特殊原因且表現優
良有具體事證者，不在此限；承辦業務未有具體優良績效。 

(二)當年度遭記過 2次以上者，年終考核應考列丙等以下，並不得支領年終工作獎金。 
(三)考核(含平時及年終)考列一次丁等或連續兩次考列丙等者，本校得依工作規則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終止契約，但處分前考績會應先給予當事人陳述或申辯之機會。 
五、年終考核由受考人填妥自我考評欄簽章送直屬主管初評，並由單位主管綜合評定等級後，於規

定期限內密送人事室第四組彙辦，經考績會審議轉陳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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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用人員考核獎金及績效調薪表 

考核等第 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佔總人數比例 0-10% 
50%為 

原則 
合計 40%為原則 

考核獎金基數 1 0 0 0 0 

薪 資

位置 

低於下限 *詳註一 *詳註二 同左 0 0 

第一區 

（0%--小於 25%） X+1% X+0.5% X 0 0 

第二區 

（25%--小於 50%） X+0.5% X X-0.5% 0 0 

第三區 

（50%--小於 75%） X X-0.5% X-1% 0 0 

第四區 

（75%--小於 100%） X-0.5% X-1% X-1.5% 0 0 

超過上限 0 0 0 0 0 

備註：一、如學校經費足以支應，則建議調薪應一次調足至該職等薪資下限，實際調幅

仍需依當年度學校經費狀況訂定。 

      二、建議以 6%為上限，實際調幅仍需依當年度學校經費狀況訂定。 

三、考核獎金一個基數之金額，提報人資會審議並陳校長核定，其金額係依當年

度學校校基會決定之經費總額、各等第人數%及考核獎金占經費總額而定。 

四、另予考核者，考核獎金折半發給。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予調薪：(一)在校服務未滿一年(二)薪資已超過或等

於該職等上限(三)考核等第為丙等以下(四)年度内調薪有案者。 

六、約用人員年度績效調薪及考核獎金核發，自考核年度之次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執行。故次年度二月一日仍在職之約用人員，依考核結果方得支領考核獎金

及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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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約用人員  年年終考核通知書 

中華民國年月日 

政人字第    號 

 
受文者：        君 
 
一、台端  年年終考核業經本校核定如下。 

二、請  查照。 

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單位   職等職稱  

現支薪 元 

考核分數  考核等第  

績效調薪 % 考核獎金 元 

核定薪 元 

備註： 

一、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予調薪：(一)在校服務未滿一年(二)薪資已超過或等 

於該職等上限(三)考核等第為丙等以下(四)年度内調薪有案者。 

   二、約用人員年度績效調薪及考核獎金核發，自考核年度之次年二月起生效執行。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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